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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1 日 12 時 30 分  

地  點：第一校區圖資館 6樓國際會議廳 

主  席：楊校長 慶煜 

記  錄：莊丞芳 

出席人員：會議代表應到 140人，實到 131人 (詳如後附簽到名單) 

壹、主席致詞 

 自 2 月 1 日併校起，在許多行政流程、系統方面，造成各單位、

老師及同仁許多困擾，特別是三校區的電子公文、請購系統及作業流

程截然不同的情況下，造成諸多的不方便，在此向各位說聲抱歉。為

讓各校區作業運作更加順暢，此部分已請相關單位同仁儘快協助統籌

及簡化流程，得以讓校務運作順利，當然仍會有許多不便性的地方，

亦請各位師長、同仁即時反映或提供建議，俾利相關單位參考改進。 

另在公文核閱的流程上，同仁亦有多方面疑問及困惑，在執行面

上遇到許多窒礙難行之處，近期新的行政團隊已提出簡化的作業方

式，惟各校區的意見仍有所不同，尚需再行研商，在此也非常謝謝這

一個月行政單位同仁的辛勞，目前當務之急是讓所有行政程序及作業

能在短期間恢復正常，以期儘快順利步上軌道。 

今日召開校務會議係因自 2 月 1 日起三校整併後，各校區組織規

程及辦法皆已失效，需通過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

始可據以施行，今日提案首要討論為本校暫行組織規程、附設進修學

院暫行組織規程、校務會議規則等議案，另尚有許多委員會議設立亦

需提送校務會議進行討論，爰將儘速召開第二次校務會議，俾利各項

規章得以順利通過，新學校成立初期，尚請共體時艱，多予包涵。 

貳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 由：新訂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」(草案)、「國立高雄科

技大學教師員額編制表」(草案)及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職員員額

編制表」(草案)各一份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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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依據行政院 106 年 12 月 8 日院臺教字第 1060040739 號函核定

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」及參考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14

日臺教技(二)字第 1060180589 號函提供之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

行組織規程」草案等資料辦理 (如附件 1-1/第 6頁、附件 1-2/第 25

頁) 。 

  二、本規程共分八章及附表，重點說明如下： 

(一)第一章總則(草案第一條至第二條) 

規範本規程訂定之法源依據及本校設立之宗旨。  

(二)第二章校長、副校長(草案第四條至第五條) 

規範校長之資格、遴選、任期、續任及去職程序及副校長之

設置、資格及聘任程序等事項。 

(三)第三章學術單位暨各級主管之資格及產生程序(草案第六條至

第十三條) 

1.規範本校各級學術單位之設置及各級學術主管之資格、任

期、產生程序等事項。 

2.規範本校第一任各級學術主管產生之方式及任期等事項。  

(四)第四章行政單位暨各級主管之資格及產生程序(草案第十四條

至第三十五條) 

1.規範本校各級行政單位之設置、業務職掌、及得配置之職

稱等事項。 

2.規範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主管之聘任資格、任期及聘任程

序等事項。 

(五)第五章會議及委員會(草案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七條)  

1.規範本校行政單位、學術單位之重要會議名稱、會議成員

組成、功能及議事規則訂定之程序等事項。 

2.規範本校設置之重要委員會名稱、功能及設置要點訂定程

序等事項。 

(六)第六章教師、研究人員及職員之分級及聘、任用(草案第三十

八條至第四十三條)  

1.規範教師、研究人員及職員之分級及聘、任用等事項。 

2.規範教師評鑑制度規定之訂定程序。 

3.規範醫事人員、稀少性科技人員之進用規定。 

(七)第七章學生事務(草案第四十四條)  

規範學生得申請設置學生會及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。其設置

辦法另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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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第八章附則(草案第四十五條至第四十七條)  

1.規範本校附設進修學院組織規程之訂定程序。 

2.規範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，在未依本規程規定籌組成立

前，得經校長核准暫依本校合併計畫書籌組成立之校務會

議運作行之。 

3.規範為因應校務推動，本規程第三十六條除校務會議外之

其他會議及第三十七條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，在未依本規

程規定籌組成立前，得由校長就原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

學、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相關

會議或委員會原有成員中選擇一定人數成立運作行之。 

4.規範本規程之訂定及修正之程序。 

(九)附表-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各學術單位設置表」(草案第六條

附表) 

規範依行政核定之本校合併計畫書第一階段(107 年 2 月 1 日

起至 108年 7月 31日止)學術單位之組設與配置。  
 

  三、另員額編制表則是依照行政院核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校計畫書

及本暫行組織規程草案所列單位別及職稱編列，併予說明。 

  四、檢附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總說明」、「國立高

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條文說明表」、「國立高雄科技大

學暫行組織規程」草案、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員額編制表」

草案及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職員員額編制表」草案各一份 (如附

件 1-3/第 43頁、附件 1-4/第 45頁、附件 1-5/第 83頁、附件 1-6/

第 102頁、附件 1-7/第 104頁)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送教育部核定之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修正通過。 

二、第 4 條條文內容有關第一任校長得否續任，會後請人事室再行瞭

解清，並參考與會代表意見修正。 

三、第 8 條第 6 項修正為：「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分設基礎教育中

心、外語教育中心、體育教育中心，…」。 

四、第36條第1項各式會議修正如下： 

(一)第1款第1目修正為：「由校長、副校長、一級行政單位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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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、各院級學術單位主管、本校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、教

師代表…。」。 

(二)第3款修正為：「教務會議：由教務長、副教務長、學生事務

長、研發長、國際事務長、進修推廣處處長、各校區綜合業

務處處長、電算與網路中心主任、各院級學術單位主管、各

系級學術單位主管、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及學生代表十人

(建工、第一及楠梓校區各二人，大學部、研究所各一人；燕

巢及旗津校區各一人；進修推廣處及進修學院學生代表各一

人)組成之。…。」；另教務會議提案單位請增列進修推廣

處。 

(三)第4款修正為：「學生事務會議：由學生事務長、教務長、總

務長、國際事務長、各校區綜合業務處處長、進修推廣處處

長、各系級學術單位主管、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及學生代

表十人(建工、第一及楠梓校區各二人，大學部、研究所各一

人；燕巢及旗津校區各一人；進修推廣處及進修學院學生代

表各一人)組成之；……。」。 

(四)第5款修正為：「總務會議：….。由總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

國際事務長、各校區綜合業務處處長、進修推廣處處

長…。」。 

(五)第8款修正為：「通識教育會議：由通識教育中心(建工/燕巢

校區、第一校區)中心主任、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、各院

級學術單位主管、基礎教育中心中心主任、體育教學中心中

心主任、體育老師代表、軍訓教官代表及各院級學術單位教

師代表各一人及學生代表七人 (各校區、進修推廣處及附設進

修學院各一人) 組成之；…。 」。惟有關語文中心另設有國

文組，是否邀請語文中心主任為當然代表，請人事室會後再

行向相關單位瞭解後授權修正。 

(六)第9款修正為：「語言教學會議：由語言教學中心中心主任、

各院級學術單位主管、外語教育中心、語文中心中心主任及

各院級學術單位教師代表各一人組成之；…。 」。 

(七)第10款修正為：「創新創業教育會議：......，必要時，得邀請

行政單位及學生代表列席會議，並得邀請兼任教師代表列

席。 」。 

(八)第11款修正為：「院務會議：…；以院長為主席，討論有關

該學院教學、研究、輔導、服務及其他院務事項。...。」。 

(九)第12款第1目有關系(所、室)務、語文中心、教育中心、學位

學程會議，請參採教育部草案文字修正為：「 (一)由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、中心主管為主席，議決該系、所、學位學

程、中心之教學、研究及相關重要事項；其組成、審議事

項，由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中心訂定，送所屬學院院務會

議通過後施行。」，相關文字授權人事室潤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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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第 37條第 1項暫不另設「學術倫理會議」及「併校委員會」，惟

業管單位可依同條第 2 項及第 46 條規定，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

籌組之。 

六、第38條第4項請修正為：「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。

研究人員分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員、研究助理四級，聘

任案須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。其聘任要點另定之。 」。 

七、第45條修正為：「本校附設進修學院，其組織規程由學校擬訂報

請教育部核定之。」。 

八、另有關與會代表提出之各式意見，包括各行政、學術單位設置、

部分單位主管聘任職級等等相關建議，考量本案暫行組織規程，

爰先依草案予以通過，未來修正正式組織規程時，請人事室併予

考量。 

 九、各單位如依第 46 條第 2 項規定專案簽准籌設之會議，有關會議

成員之組成，除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外，會議須具有各校區成員之

代表性，會議總人數不得少於各校區原會議人數三分之一。 

十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附表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各學術

單位設置表」，其中水圈學院漁業生產與管理系漏列「五專」學

制，請予以修正，並請人事室依各校區教務處所提供之院系所編

制情形全面檢視修正，送請各學術單位確認，力求正確無誤。 

十一、第 37條本校設立之各種委員會，請各業管單位儘速訂定相關規

章，並依程序提送各級會議審議，以完成法制程序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 由：新訂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暫行組織規程」(草案)及

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員額編制表」(草案)各一份，

提請審議。 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 106 年 12 月 8 日院臺教字第 1060040739 號函核定

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」及參考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14

日臺教技(二)字第 1060180589 號函辦理(如提案一附件 1-1/第 6

頁、1-2/第 25頁)。 

  二、本規程重點說明如下： 

(一)法源依據。(草案第一條) 

(二)訂定意旨。(草案第二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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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學制、學系名稱及數目。(草案第三條) 

(四)校長聘任方式。(草案第四條) 

(五)校務主任聘任方式、資格及任務。(草案第五條) 

(六)秘書資格、聘兼或派兼方式。(草案第六條) 

(七)系主任聘兼方式。(第七條) 

(八)主計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之派兼及主計、人事業務辦理方

式。(草案第八條) 

(九)行政單位設置、主管資格、聘兼或派兼方式、專任幹事聘僱

或派兼規定。(草案第九條) 

(十)校務會議之任務及組成方式。(草案第十條) 

(十一)教學會議之任務及組成方式。(草案第十一條) 

(十二)學生社團及系學會組成事宜，並授權另定辦法。(草案第十

二條) 

(十三)得增設其他系組、研究所及推動建教合作事宜。(草案第十

三條) 

(十四)其他未盡事宜之處理。(草案第十四條) 

(十五)員額編制表訂定及核定程序。(草案第十五條) 

(十六)本規程修正規定及相關法制作業程序。(草案第十六條) 

  三、檢附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暫行組織規程草案總說

明」、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暫行組織規程草案條文

說明表」、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暫行組織規程」草

案及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員額編制表」草案各一份 

(如附件 2-1/第 106頁、附件 2-2/第 107頁、附件 2-3/第 109頁、

附件 2-4/第 111頁) 。 

  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送教育部核定之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修正通過。 

二、第 2 條請修正為：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高科大)設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(以下簡稱本校)配合政府發

展成人進修教育政策及國家經建需要，……。」。 

三、配合前項條文修正，請人事室就全文草案及附表-員額編制表

全面檢視，其中「校本部」文字，請一律修正為「高科

大」。 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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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：新訂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會議規則」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  一、依據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暫行組織規程」(草案)第三十六條第一

項第一款規定略以，本校應設「校務會議」，校務會議各項人員

之名額及其產生方式、會議規則及提案程序，於校務會議規則中

訂定之。為利併校後校務會議順利召開運作，特研擬「國立高雄

科技大學校務會議規則」(草案)。 

  二、本案業經 107年 2月 7日 106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及同年 2月

26日 106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。 

  三、檢附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會議規則」草案總說明、逐條說明

表及全文草案各一份(如附件 3-1/第 112頁、附件 3-2/第 113頁、

附件 3-3/第 117頁)。 

  四、另有關第一次校務會議代表聘期部分，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 月 12

日召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案相關事宜研商會議紀錄決議，有

關第一次校務會議組成是否得以繼續運作一節，學校於暫行組織

規程(草案)中明定並通過後，即可繼續適用。援此，依據本校本

校「暫行組織規程」(草案)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「本規則第三

十六條有關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，在未依本規程規定籌組成立

前，得經校長核准暫依本校合併計畫書籌組成立之校務會議運作

之」。考量併校初期，諸多行政規章需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爰

本校第一次校務會議代表聘期建議自 107 年 2 月 1 日至 107 年 7

月 31日止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除第 10 條第 3 項代理權限請秘書室參考與會代表建議及各校作

法，於下次會議再行討論外，餘修正通過。 

二、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，請修正為：「當然代表：由校長、副校

長、一級行政單位主管、各院級學術單位主管、附設進修學院校

務主任組成。」。另同條項第 2 款請增列第 4 目：「(四)教師會

代表一人：由本校教師會選派一人為代表。」。 

三、第5條有關校務會議代表連署提議之案件，如符合提案程序，提審

小組應不可作成「不列入議程」之決定，爰本條第3項請修正

為：『提審小組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任召集人……，並作成

「照案提會」、「提案合併/分割」或「不列入議程」及提案先後

順序排列之決定；惟校務會議代表連署提議事項，經提審小組討

論符合提案程序者，應納入議程排定提案順序，並視議案情形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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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列為優先議案，如未能列入優先議案應敘明理由。….。』，

文字授權秘書室予以潤修。 

四、第9條第1項第4款文字修正：「主席、出列席人員、請假人員及記

錄之姓名。」；同條第3項修正為：「與會人員發言若需列入會議

紀錄者，請於發言時表明，應填具發言條，於會議結束隔日送交

記錄人員，經檢視與發言內容意旨相符，始列入紀錄。」。 

五、第 10條第 2項請修正為：「教師代表之代理人，須具同職級或副

教授職級以上之資格。」。 

六、第 13條第 1項文字修正：「議案之表決，得由主席就下列方式擇

一為之，但出席人有異議時，應徵求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

之：…」。 

七、第 14條第 1項第 3款修正標點符號，修正為：「須提出於同次會

議或同一學年度之下次會議。提出於同次會議，須有其他議案相

間。」。 

八、有關與會代表建議議程是否得提前發送，以利先行參考乙節，因

本次會議相關規章先提送 2月 26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，再提本

會審議，爰議程發送時程較晚。未來將請秘書室於會前兩週截止

提案，會前一週發送議程為原則，以供與會代表卓參。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室 

案 由：新訂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(草

案)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  一、依據教師法第二十九條、大學法第二十二條、教師申訴評議委員

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規定，設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

會(以下簡稱本會)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

  二、次依教育部 106年 12月 7日臺教技(二)字第 1060159320號函示，

略以「依『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

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』第 2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，三校合併屬

新設合併，合併後各校均消滅，成立為另一所新設專科以上學

校，並另定新校名。……自合併日起爰三校之各項委員會即停止

運作，並依新章則儘速成立各項委員會。」辦理(如附件 4-1/第

121頁)，又建工校區於 107年 1月 11日因有教師不服原措施單位

所為之處置，提出教師申訴案，基於時效規定須於 3 個月內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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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評議之決定，爰需儘速成立本會組織及評議要點，以繼續辦

理教師申訴案，維護教師之權益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(107)年 2 月 7 日行政主管業務會報、行政會議修正通

過在案。 

  四、檢附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」

草案逐點說明表、全文要點草案各一份(如附件 4-2/第 123 頁、附

件 4-3/第 130頁)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 

決 議：囿於會議時間，本案保留至下次會議討論。 

 

參、校務簡報(報告人：楊慶煜校長 / 如附件) 

肆、散會(18時 40 分)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